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９９

证券简称：中信海直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１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有关会议的决议及表决情况如下：

一、特别提示

（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二）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星期四）

１４

：

００

开始。

（二）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交易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

２１

号深圳直升机场公司会议室。

（四）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五）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六）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毕为先生。

（七）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的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共

２５

人，代表股份

２４０

，

９０７

，

７９７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４６．９０５８％

，全

部为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共

２

人，代表股份

２４０

，

２１８

，

７０９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４６．７７１６％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２３

人， 代表股份

６８９

，

０８８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０．１３４２％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出席了会议。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提交审议的议案采取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逐项审议表决，

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认为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

债”）的条件。

（同意

２４０

，

７９１

，

３９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５１７％

；反对

１０９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４５５％

；弃权

６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２８％

。）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公司公开发行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具体方案如下：

１

、发行债券种类

本次发行的债券种类为可转债。该可转债及未来转换的

Ａ

股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同意

２４０

，

７９１

，

３９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５１７％

；反对

１０９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４５５％

；弃权

６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２８％

。）

２

、发行规模

本次可转债的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６．５

亿元（含

６．５

亿元）。具体发行数额授权公司董事会在上述额

度范围内确定。

（同意

２４０

，

７９１

，

３９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５１７％

；反对

１０９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４５５％

；弃权

６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２８％

。）

３

、可转债存续期限

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可转债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安排，结合本次可转债的发行规模及公司

未来的经营和财务等情况，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

６

年。

（同意

２４０

，

７８９

，

８９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５１１％

；反对

１１１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４６１％

；弃权

６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２８％

。）

４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按面值发行。

（同意

２４０

，

７９１

，

３９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５１７％

；反对

１０９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４５５％

；弃权

６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２８％

。）

５

、票面利率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票面年利率不超过

３．０％

。 具体每一年度的利率水平授权公司董事会在发行前根据

国家政策、市场状况和公司具体情况确定。

（同意

２４０

，

７９１

，

３９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５１７％

；反对

１０９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４５５％

；弃权

６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２８％

。）

６

、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

１

）年利息计算

年利息指可转债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自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可享受的当期利息。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Ｉ＝Ｂ×ｉ

Ｉ

：指年利息额；

Ｂ

：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或“每年”）付息债权登记日持有的可转债

票面总金额；

ｉ

：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

２

）付息方式

①

本次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可转债发行首日。可转债持有人所获得利

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可转债持有人负担。

②

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

计息年度。

转股年度有关利息和股利的归属等事项，由公司董事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确

定。

③

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之后的

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转换成股票的可转债不享受当年

度及以后计息年度利息。

（同意

２４０

，

７９１

，

３９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５１７％

；反对

１０９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４５５％

；弃权

６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２８％

。）

７

、转股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起满

６

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

（同意

２４０

，

７８９

，

８９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５１１％

；反对

１１１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４６１％

；弃权

６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２８％

。）

８

、转股股数确定方式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在转股期内申请转股时，转股数量的计算方式为：

Ｑ＝Ｖ／Ｐ

，并以去尾法取一股

的整数倍。

其中：

Ｖ

为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股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Ｐ

为申请转股当日有效的转股价。

转股时不足转换为一股的可转债余额，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在可转债持有

人转股当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可转债余额及该余额所对应的当期应计利息。

（同意

２４０

，

７９１

，

３９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５１７％

；反对

１０９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４５５％

；弃权

６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２８％

。）

９

、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

１

）初始转股价格的确定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布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

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具体转股价格授权公司董事会在发行前根据市场状况确定。

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该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

总量；前一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前一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该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

２

）转股价格的调整及计算方式

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

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时，公司将按上述条件出现的先后顺序，依次对转股价格进行累积调

整，具体调整办法如下：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

Ｐ

１

＝Ｐ

０

／

（

１＋ｎ

）；

增发新股或配股：

Ｐ

１

＝

（

Ｐ

０

＋Ａ×ｋ

）

／

（

１＋ｋ

）；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

Ｐ

１

＝

（

Ｐ

０

＋Ａ×ｋ

）

／

（

１＋ｎ＋ｋ

）；

派送现金股利：

Ｐ

１

＝Ｐ

０

－Ｄ

；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

Ｐ

１

＝

（

Ｐ

０

－Ｄ＋Ａ×ｋ

）

／

（

１＋ｎ＋ｋ

）。

其中：

Ｐ

０

为调整前有效的转股价，

ｎ

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

ｋ

为该次增发新股率或配股率，

Ａ

为该

次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

Ｄ

为该次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Ｐ

１

为调整后有效的转股价。

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

／

或股东权益变化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董事会决议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

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

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公司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

／

或股东权益发生变

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 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

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

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同意

２４０

，

７９１

，

３９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５１７％

；反对

１０９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４５５％

；弃权

６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２８％

。）

１０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

１

）修正条件及修正幅度

在本可转债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二十个连续交易日中至少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

股价格

９０％

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该方案须经出席会

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公司本次发行可转债的股

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该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

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得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和股票面值。

若在前述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

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

２

）修正程序

公司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时，公司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公告修正幅度、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开

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执行。

（同意

２４０

，

７９１

，

３９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５１７％

；反对

１０９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４５５％

；弃权

６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２８％

。）

１１

、赎回条款

（

１

）到期赎回条款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到期后五个交易日内，公司将赎回未转股的可转债，具体赎回价格授权公司董事会

根据发行时市场情况与保荐人及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

２

）有条件赎回条款

在转股期内，当下述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有权决定按照以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

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①

在转股期内， 如果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

转股价格的

１３０％

（含

１３０％

）；

②

当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

３

，

０００

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ＩＡ＝Ｂ×ｉ×ｔ／３６５

ＩＡ

：指当期应计利息；

Ｂ

：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ｉ

：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ｔ

：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

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同意

２４０

，

７９１

，

３９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５１７％

；反对

１０９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４５５％

；弃权

６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２８％

。）

１２

、回售条款

（

１

）有条件回售条款

自本次可转债第三个计息年度起，如果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

格的

７０％

，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全部或部分其持有的可转债按照

１０３

元（含当期应计利息）回售给公司。若

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因发生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

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而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

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如果出现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情况，则

上述三十个交易日须从转股价格调整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重新计算。 自本次可转债第三个计息年度起，

可转债持有人在每年回售条件首次满足后可按上述约定条件行使回售权一次，若在首次满足回售条件而可

转债持有人未在公司届时公告的回售申报期内申报并实施回售的，该计息年度不应再行使回售权。

（

２

）附加回售条款

若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与公司在募集说明书中的承诺情况相比出现

重大变化，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被视作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的，可转债持有人享有一次回售的权利。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全部或部分其持有的可转债按照

１０３

元（含当

期应计利息）回售给公司。持有人在附加回售条件满足后，可以在公司公告后的附加回售申报期内进行回

售，本次附加回售申报期内不实施回售的，不应再行使附加回售权。

（同意

２４０

，

７９１

，

３９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５１７％

；反对

１０９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４５５％

；弃权

６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２８％

。）

１３

、转股后的股利分配

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本公司股票享有与原股票同等的权益，在股利发放的股权登记日当

日登记在册的所有普通股股东（含因可转债转股形成的股东）均参与当期股利分配，享有同等权益。

（同意

２４０

，

７９１

，

３９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５１７％

；反对

１０９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４５５％

；弃权

６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２８％

。）

１４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次可转债的具体发行方式授权公司董事会与保荐人及主承销商确定。本次可转债的发行对象为持有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账户的自然人、法人、证券投资基金、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

投资者等（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者除外）。

（同意

２４０

，

７９１

，

３９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５１７％

；反对

１０９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４５５％

；弃权

６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２８％

。）

１５

、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本次可转债给予原股东优先配售权，原股东有权放弃配售权。具体优先配售数量授权公司董事会在发

行前根据市场情况确定，并在本次可转债的发行公告中予以披露。

（同意

２４０

，

７９１

，

３９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５１７％

；反对

１１２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４６７％

；弃权

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１６％

。）

１６

、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董事会应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

（

１

）拟变更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

２

）公司不能按期支付本息；

（

３

）公司减资、合并、分立、解散或者申请破产；

（

４

）其他影响债券持有人重大权益的事项。

公司将在募集说明书中约定保护债券持有人权利的办法，以及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权利、程序和决议生

效条件。

（同意

２４０

，

７９１

，

３９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５１７％

；反对

１０９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４５５％

；弃权

６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２８％

。）

１７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可转债拟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６．５

亿元，用于购置

４

架

ＥＣ ２２５ＬＰ

型直升机，具体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拟使用募集资金

１

购置

４

架

ＥＣ ２２５ＬＰ

型直升机

８

，

１２０

万欧元

（约合人民币

７０

，

１００

万元）

人民币

６５

，

０００

万元（约合

７

，

５２９

万欧元）

合计

８

，

１２０

万欧元

（约合人民币

７０

，

１００

万元）

人民币

６５

，

０００

万元（约合

７

，

５２９

万欧元）

注：本项目购机价格以欧元计价，该项目总投资未包含购机进口环节的税款。项目投资金额测算中，按

照欧元兑人民币汇率

１

：

８．６３２８

折算。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根据项目的实际付款进度，通过自筹资金支付项目款项。募集资金到

位后，可用于支付项目剩余款项及置换先期自筹资金投入。

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拟投入项目的资金需求额，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按照项

目需要调整投资规模，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公司将根据《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将本次募集资金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存储的专项账户。

（同意

２４０

，

７９１

，

３９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５１７％

；反对

１０９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４５５％

；弃权

６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２８％

。）

１８

、担保事项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提供担保。

（同意

２４０

，

７９１

，

３９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５１７％

；反对

１０９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４５５％

；弃权

６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２８％

。）

１９

、本次发行可转债方案的有效期限

自公司股东大会通过本次发行可转债方案相关决议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同意

２４０

，

７９１

，

３９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５１７％

；反对

１０９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４５５％

；弃权

６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２８％

。）

公司本次发行可转债方案已经获得了《财政部关于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有关问题的批复》（财金函【

２０１２

】

２１

号），财政部原则同意公司向市场公开发行不超过

６．５

亿元的可转换公

司债券。公司本次发行可转债方案尚需报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已经与欧洲直升机公

司签订了购置

７

架

ＥＣ ２２５ＬＰ

型直升机的采购合同，上述

７

架直升机将在未来

３－４

年内分阶段交付，详细

情况请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刊登的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刊登的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和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刊登的《中信

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购置

７

架

ＥＣ ２２５ＬＰ

型直升机合同的公告》。

根据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方案，本次发行可转债拟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６．５

亿元，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为购置上述

７

架

ＥＣ ２２５ＬＰ

型直升机中前

４

架交付的直升机。公司公开发行可转债事项需要获得中国证监

会的核准。 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报告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的《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

（同意

２４０

，

７９１

，

３９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５１７％

；反对

１０９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４５５％

；弃权

６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２８％

。）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的议案

有关事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的《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同意

２４０

，

７９５

，

１９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５３３％

；反对

１０９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４５５％

；弃权

３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１２％

。）

（五）审议通过关于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具体事宜的议案

为高效、有序地完成公司本次发行工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在本次发行可转债决议有效期内全权办理

本次发行有关事宜，具体包括：

１

、在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监管部门的意见，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对本次可

转债的发行条款进行适当修订、调整和补充，在发行前明确具体的发行条款及发行方案，制定和实施本次发

行的最终方案，包括但不限于确定发行规模、发行方式及对象、向原股东优先配售的数量、初始转股价格的

确定、转股价格修正、赎回条款、票面利率、约定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权利及其召开程序以及决议的生效条件、

决定本次发行时机、增设募集资金专户、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及其它与发行方案相关的一

切事宜；

２

、聘请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会计师事务所、评估师事务所及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办理本次发行及

上市申报事宜；根据监管部门的要求制作、修改、报送有关本次发行及上市的申报材料；

３

、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本次发行过程中发生的一切协议、合同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承销

及保荐协议、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相关的协议、聘用中介机构协议等）；

４

、在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募集资金投向范围内，根据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进度及实际资金

需求，调整或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安排；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项目的实际进度及经营需要，在募集资金

到位前，公司可自筹资金先行实施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待募集资金到位后再予以置换；

５

、根据可转债发行和转股情况适时修改《公司章程》中的相关条款，并办理工商备案、注册资本变更登

记、可转债挂牌上市等事宜；

６

、如监管部门对于发行可转债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授权公司董事会对本次发行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

整；

７

、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的其他相关事宜。

（同意

２４０

，

７９１

，

３９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５１７％

；反对

１０９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４５５％

；弃权

６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２８％

。）

五、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二）负责人：麻云燕；

见证律师：麻云燕、石之恒。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９５

证券简称 滨海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６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现场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下午

２

时

２．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交易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下

午

１５

：

００

）至投票结束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十一大街

２７

号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５．

召集人：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６．

主持人：董事长冯兆一先生

７．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人）共

１０

人，共代表公司股份

８５

，

９１２

，

７９３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３８．６７４％

。

２．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人）共

７

名，代表公司股份

８５

，

９０８

，

７９３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３８．６７２％

。

３．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３

名，代表股份

４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０２％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作出的决

议合法有效。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一）表决情况

１

、审议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工作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８５

，

９０９

，

７９３ ９９．９９７％ ０ ０ ３

，

０００ ０．００３％

现场参与表

决股份

８５

，

９０８

，

７９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投票表

决股份

１

，

０００ ２５％ ０ ０ ３

，

０００ ７５％

表决结果：通过。

２

、审议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工作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８５

，

９０９

，

７９３ ９９．９９７％ ０ ０ ３

，

０００ ０．００３％

现场参与表

决股份

８５

，

９０８

，

７９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投票表

决股份

１

，

０００ ２５％ ０ ０ ３

，

０００ ７５％

表决结果：通过。

３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８５

，

９０９

，

７９３ ９９．９９７％ ３

，

０００ ０．００３％ ０ ０

现场参与表

决股份

８５

，

９０８

，

７９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投票表

决股份

１

，

０００ ２５％ ３

，

０００ ７５％ ０ ０

表决结果：通过。

４

、审议公司聘请

２０１２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８５

，

９０９

，

７９３ ９９．９９７％ ０ ０ ３

，

０００ ０．００３％

现场参与表

决股份

８５

，

９０８

，

７９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投票表

决股份

１

，

０００ ２５％ ０ ０ ３

，

０００ ７５％

表决结果：通过。

５

、审议公司与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签订《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资产租赁合同》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３

，

０５８

，

８００ ９９．９０２％ ０ ０ ３

，

０００ ０．０９８％

现场参与表

决股份

３

，

０５７

，

８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投票表

决股份

１

，

０００ ２５％ ０ ０ ３

，

０００ ７５％

表决结果：通过。

６

、审议公司与天津泰达热电公司签订《天津泰达热电公司与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租赁

合同》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３

，

０５８

，

８００ ９９．９０２％ ０ ０ ３

，

０００ ０．０９８％

现场参与表

决股份

３

，

０５７

，

８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投票表

决股份

１

，

０００ ２５％ ０ ０ ３

，

０００ ７５％

表决结果：通过。

７

、审议公司与天津泰达津联热电有限公司签订《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天津泰达津联热电

有限公司蒸汽购销合同》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８５

，

９０９

，

７９３ ９９．９９７％ ０ ０ ３

，

０００ ０．００３％

现场参与表

决股份

８５

，

９０８

，

７９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投票表

决股份

１

，

０００ ２５％ ０ ０ ３

，

０００ ７５％

表决结果：通过。

８

、审议公司控股子公司国华能源发展（天津）有限公司与天津泰达津联热电有限公司签订《国华能源发

展（天津）有限公司与天津泰达津联热电有限公司蒸汽购销合同》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

决股份

８５

，

９０９

，

７９３ ９９．９９７％ ０ ０ ３

，

０００ ０．００３％

现场参与表

决股份

８５

，

９０８

，

７９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投票表

决股份

１

，

０００ ２５％ ０ ０ ３

，

０００ ７５％

表决结果：通过。

（二）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八项提案均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泰达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任刚、李清、李明珠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５５

、

２０００５５

证券简称：方大集团、方大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４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３０

２．

召开地点：本公司方大大厦一楼多功能会议厅

３．

召开方式：现场

４．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熊建明董事长

６．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发出，会议的议题及相关内容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的《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香港商报》（英文）和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７．

出席或列席情况：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和保荐代表人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

８．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代理人）：

７

人，代表股份

１１１

，

３０７

，

５８３

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４．７１％

。

其中：

（

１

）

Ａ

股股东出席情况：

Ａ

股股东（代理人）：

３

人，代表股份

８６

，

９０８

，

９５０

股，占公司

Ａ

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０．６５％

。

（

２

）

Ｂ

股股东出席情况：

Ｂ

股股东（代理人）：

４

人，代表股份

２４

，

３９８

，

６３３

股，占公司

Ｂ

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２６％

。

四、提案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

（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１１１

，

３０７

，

５８３ １１１

，

３０７

，

５８３ １００％ － － － －

与会

Ａ

股股东

８６

，

９０８

，

９５０ ８６

，

９０８

，

９５０ １００％ － － － －

与会

Ｂ

股股东

２４

，

３９８

，

６３３ ２４

，

３９８

，

６３３ １００％ － － － －

（二）审议通过了《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１１１

，

３０７

，

５８３ １０７

，

９８６

，

７１８ ９７．０２％ － － ３

，

３２０

，

８６５ ２．９８％

与会

Ａ

股股东

８６

，

９０８

，

９５０ ８６

，

９０８

，

９５０ １００．００％ － － － －

与会

Ｂ

股股东

２４

，

３９８

，

６３３ ２１

，

０７７

，

７６８ ８６．３９％ － － ３

，

３２０

，

８６５ １３．６１％

（三）审议通过了《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１１１

，

３０７

，

５８３ １０７

，

９８６

，

７１８ ９７．０２％ － － ３

，

３２０

，

８６５ ２．９８％

与会

Ａ

股股东

８６

，

９０８

，

９５０ ８６

，

９０８

，

９５０ １００．００％ － － － －

与会

Ｂ

股股东

２４

，

３９８

，

６３３ ２１

，

０７７

，

７６８ ８６．３９％ － － ３

，

３２０

，

８６５ １３．６１％

（四）审议通过了《本公司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１１１

，

３０７

，

５８３

１１１

，

２４６

，

６８４

９９．９５％ ６０

，

８９９ ０．０５％ － －

与会

Ａ

股股东

８６

，

９０８

，

９５０ ８６

，

８６９

，

２５１ ９９．９５％ ３９

，

６９９ ０．０５％ － －

与会

Ｂ

股股东

２４

，

３９８

，

６３３ ２４

，

３７７

，

４３３ ９９．９１％ ２１

，

２００ ０．０９％ － －

（五）审议通过了《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１１１

，

３０７

，

５８３

１１１

，

３０７

，

５８３

１００％ － － － －

与会

Ａ

股股东

８６

，

９０８

，

９５０ ８６

，

９０８

，

９５０ １００％ － － － －

与会

Ｂ

股股东

２４

，

３９８

，

６３３ ２４

，

３９８

，

６３３ １００％ － － － －

（六） 审议通过了 《本公司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为下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保证的议案》

（特别决议）；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

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１１１

，

３０７

，

５８３

１０７

，

９２５

，

８１９

９６．９６％ ６０

，

８９９ ０．０６％ ３

，

３２０

，

８６５ ２．９８％

与会

Ａ

股股东

８６

，

９０８

，

９５０ ８６

，

８６９

，

２５１ ９９．９５％ ３９

，

６９９ ０．０５％ － －

与会

Ｂ

股股东

２４

，

３９８

，

６３３ ２１

，

０５６

，

５６８ ８６．３０％ ２１

，

２００ ０．０９％ ３

，

３２０

，

８６５ １３．６１％

（七）审议通过了《本公司关于修改

＜

章程

＞

的议案》（特别决议）；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１１１

，

３０７

，

５８３

１１１

，

２４６

，

６８４

９９．９５％ ６０

，

８９９ ０．０５％ － －

与会

Ａ

股股东

８６

，

９０８

，

９５０ ８６

，

８６９

，

２５１ ９９．９５％ ３９

，

６９９ ０．０５％ － －

与会

Ｂ

股股东

２４

，

３９８

，

６３３ ２４

，

３７７

，

４３３ ９９．９１％ ２１

，

２００ ０．０９％ － －

以上第（六）、（七）项议案为特别决议，均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五、听取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万商天勤（深圳）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黄晓娅、张菁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７７７

证券简称：力帆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７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产销快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各产品生产、销售数据如下：

产品名称

生产（辆

／

台） 销售（辆

／

台）

本月 本年累计 本月 本年累计

乘用车

１０

，

３４６ ３６

，

１６６ ６

，

５５３ ３５

，

０５４

摩托车

６７

，

４４３ ２１５

，

８００ ５５

，

４３０ ２１５

，

２０６

摩托车发动机

１６４

，

９８３ ５４４

，

５３２ ８４

，

９８０

３２４

，

０２１

（已扣除自

用部分）

通机

３１

，

１７８ １３７

，

０２６ ４０

，

３５４ １４０

，

１３９

特此公告。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6

2012

年

5

月

11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2208

证券简称：合肥城建 公告编号：

2012018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5

月

10

日

9

时

30

分

2

、召开地点：安徽省合肥市长江中路

319

号仁和大厦

24

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王晓毅先生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表

15

人，代表所持股份总计

190,022,76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9.36%

。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鲍金桥律师、束晓俊律师出席了本次会

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1

、《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190,022,760

股同意，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公司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190,022,760

股同意，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3

、《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190,022,760

股同意，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4

、《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

190,022,760

股同意，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5

、《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

190,022,760

股同意，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6

、《关于续聘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190,022,760

股同意，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7

、《公司

2012

年度银行借款计划》

表决结果：

190,022,760

股同意，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8

、《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

190,022,760

股同意，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五、独立董事述职

公司独立董事赵惠芳女士、潘立生先生、孔令刚先生、於恒强先生分别向本次股东大会作

2011

年年度述

职报告。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鲍金桥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合肥城建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1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五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2009

证券简称：天奇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26

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5

月

10

日下午

2

：

00

在

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现场会议于

2012

年

5

月

10

日（星期四）下午

2

：

00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2

年

5

月

9

日

-2012

年

5

月

10

日 。

本次会议出席股东及股东代表总计

37

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74474839

股，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33.70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

3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68131502

股，占公司股份总

额的

30.83%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34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6343337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

的

2.87%

）。公司

5

名董事、

2

名监事、

1

名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现场会议。本次会议

由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杨雷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表决，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1)

发行方式

,

同意

2669653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96.00%

， 反对

1091790

股，弃权

21101

股（关联股东黄伟兴回避表决）；

(2

） 发行数量

,

同意

2669653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96.00%

， 反对

1091790

股，弃权

21101

股（关联股东黄伟兴回避表决）；

(3

） 定价原则和发行价格

,

同意

2669653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96.00%

，反对

1112891

股，弃权

0

股（关联股东黄伟兴回避表决）；

(4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

,

同意

2669653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

数的

96.00%

，反对

1100091

股，弃权

12800

股（关联股东黄伟兴回避表决）；

2

、审议《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版）》

,

同意

2665968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股份数的

95.87%

，反对

1100091

股

,

弃权

49650

股

(

关联股东黄伟兴回避表决）；

3

、审议《关于与黄伟兴签订附生效条件《认股协议》的议案》

,

同意

2665968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95.87%

，反对

1091790

股，弃权

57951

股（关联股东黄伟兴回避表决）；

4

、审议《关于延长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

同意

7332509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98.46%

，反对

1100091

股，弃权

49650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丁明明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认为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与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等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关于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五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065

证券简称：北方国际 公告编号：

2012-012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临时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公司存在需披露的生产经营方面的重大合同信息，目前正在准备公告材料，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为避免引起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投资者利益，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2

年

5

月

11

日开市起临时停牌，待刊登相关公告后复牌。

特此公告。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600869

股票简称：三普药业 编号：临

2012-018

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暨继续质押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10

日接到控股股东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远东控股

"

）的通知，远

东控股将其质押给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

11,000,000

股股份于

2012

年

5

月

7

日解除质押，并已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相关手续。 同时， 远东控股继续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11,000,000

股股份质押给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 上述股份质押登记手续已于

2012

年

5

月

8

日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截至本公告日，远东控股持有本公司股份

347,770,071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70.25%

，目前远东控股质

押股份总数为

250,950,615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50.69%

。

特此公告。

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十日


